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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 3月 10日，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厦调查字 201601 号）。因公司信息

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稽查。公司已于 2016年 3月 1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 

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3）。 

2016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厦证监处罚字[2016]2号，现就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未及时披露与福建省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4 年 10月 13日，新华都与福建省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建怡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新华都将其持有的安溪新华都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溪置业）100％股权作价 1244.31 万元转让给福建怡和。

2014 年 5 月，新华都时任董事陈耿生成为福建怡和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福建怡和构成新华都关联方。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交易金额占新华都 2013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 %，已达到规定标准，新华都未及时披露，直至 2016年 3 

月 28日才以临时公告形式补充披露。 

二、未披露与福建怡和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情况  

2014 年 6 月，安溪置业与福建怡和发生关联方资金往来 5599.57 万元； 

2014 10 月至 11月，新华都与福建怡和发生关联方资金往来 1156.12万元； 2014 

年 10月 27日，安溪置业股权变更至福建怡和名下，但尚欠新华都往来款 1140 

万元，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才全部归还新华都。对



与福建怡和的关联关系，上述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新华都未按

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2014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才以临时公告形式补

充披露。 

三、未披露与泉州绿农贸易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新华都 2013 年、2014年分别向泉州绿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绿农）

采购产品 3667.26 万元、2741.73 万元，支付预付款 3900万元、2311.75万元。

泉州绿农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文杰，是新华都实际控制人陈发树的侄子；

陈文杰对泉州绿农的 500 万元出资来自陈发树；泉州绿农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

为安溪县凤城镇解放路 255一 257号，该场所租自新华都子公司泉州新华都购物

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新华都）安溪大同店。泉州绿农 2013 年和 

2014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3740.29 万元和 2651.88 万元，与新华都向其采购的

金额基本一致，其业务依赖于新华都。上述情况表明，陈文杰属于《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已造成上市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泉州绿农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

一条规定的“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已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

泉州绿农构成新华都关联方。对 2013年至 2014年期间与泉州绿农发生的上述与

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新华都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0 年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 《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

修订）}）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在 2013 年、 201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与泉州绿农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直至 2016 年 3月 28日才以临时公告形式

补充披露。 

四、未按规定披露订立重要合同等重大事件 

（一）2012 年 11月 2日，泉州新华都与和昌（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昌福建）签订《租赁补充协议》，约定由泉州新华都在一年内向和

昌福建支付 5000 万元定金、预付租金 5000 万元，并自 2014 年起和昌福建按



年 18％的利率向泉州新华都支付已预付定金及租金的资金占用费；2012年 11 月 

7 日，泉州新华都与和昌福建签订了《商品房认购补充协议》，约定泉州新华都

在一年内向和昌福建支付认购款 1.9 亿元，并自 2014 年起和昌福建以 18％的

利率向泉州新华都支付已付认购款的资金占用费。上述《租赁补充协议》 《商

品房认购补充协议》属于重要合同，新华都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 年修订）) )第三十

二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一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 2014 年修订）》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 2013 年、2014 年年度报告“重

要事项”中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新华都才以临时公告形式补充披

露。 

（二）2013 年 1 月，新华都关闭常州奥体店，装修费和固定资产损失金额 

2819.08万元，占 2011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9.35 % ；2013 年 4 月，新华都

关闭泰州坡子街店，装修费和固定资产损失金额 2438.26 万元，占 2012 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5.28％。上述重要事项，新华都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 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 2013 年年度报告“重要事项”中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新华都才以临时报告形式补充披露。 

上述违法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相关合同和协议、财务凭证、银行资料、

询问笔录、情况说明、新华都年度报告、董事会决议、新华都补充公告等证据证

明，足以认定。 

新华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

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和第六十七条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对新华都的违法行为，时任新华都董事长、总经理周文贵，时任董事、董秘

龚严冰，时任董事陈耿生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上官常川、刘国川，

时任独立董事黄建忠、戴亦一、张白，时任财务总监李青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作出以下决定： 

一、对新华都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30 万元； 



二、对周文贵、龚严冰、陈耿生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5 万元； 

三、对上官常川、刘国川、黄建忠、戴亦一、张白、李青给予警告，并处罚

款 3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五条的有关规定，就我局对你们实施的处

理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

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公司股票不会因《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中的拟处罚决定而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今后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公司内部治理及信息披露管理，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